[bookmark: _GoBack]原資中心Pulima文化藝術空間場地借用申請書
申請單位／申請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聯絡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　聯絡電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借用日期：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（星期＿）
借用時間：＿＿：＿＿ 至 ＿＿：＿＿
活動名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活動內容簡介：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參與人數（預估）：＿＿＿＿人       是否涉及外部人員：□ 是　□ 否
是否使用設備：（如投影機、音響、桌椅）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




申請人簽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申請日期：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
審核單位簽章: 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場地借用規範
為維護場地使用秩序及設備安全，請申請單位／個人遵守以下規範：
一、申請與審核
1. 借用人須於 活動日前一個禮拜 提出申請，並經承辦單位核准後方可使用。
2. 借用僅限於核准的日期與時段，不得擅自延長或轉借他人。
3. 若需取消或變更，請於三日前通知承辦單位。
二、使用規範
1. 借用人須依核准之用途使用場地，不得進行與申請不符之活動。
2. 請愛惜公共設施，如有毀損，須依照商品價格照價賠償。
3. 場地內嚴禁：
· 吸菸、飲酒、嚼食檳榔
· 使用明火或危險物品
· 損害安全與秩序之行為
4. 活動結束後，申請人須負責場地復原、清潔及垃圾清運。
三、責任與安全
1. 借用單位應自行辦理活動安全維護，並注意參與人員安全。
2. 若因使用不當造成意外或損害，由借用單位自行負責。
3. 承辦單位有權在特殊情況（如天然災害或突發事件）下，終止或調整場地使用。
四、其他
1. 承辦單位得視需要派員檢查現場。
2. 若違反規範，將取消借用資格，情節重大者，得暫停其後續申請權限。

